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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朝鲜时期立法及战后韩国的继承与改革

赵立新

摘  要｜朝鲜古代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法律的影响下，形成了制定成文法的传统。近代以后，随着日本入侵并吞并

朝鲜，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的朝鲜法制近代化进程逐渐停止，此后日本在将部分日本法律适用于朝鲜同

时，在家族法领域等领域一定期限内也保留了朝鲜习惯法的适用。日本投降后，由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

南北法律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韩国在清算日本殖民立法的同时，吸收了其合理成分，逐步建立起一套

较为完整的现代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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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侵略与朝鲜开国

自 1846 年开始，法国借口传教士被杀几次入

侵朝鲜沿海，特别是 1866 年以后，法美两国对朝

鲜的侵略更是变本加厉。法国侵略势力一度攻占江

华城，美国军舰在 1871 年也驶入了江华航道，但

两国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企图终未能实现。

1875 年 9 月，日本军舰云扬号非法驶入江华海

峡，向朝鲜驻军挑衅，蓄意制造事端，击毁炮台，

烧杀抢掠。后在朝鲜军民的坚决反击下，日舰仓皇

逃走。但日本政府以云阳号事件为借口，于 1876

年 2 月，派遣军舰七艘侵入江华岛，强迫朝鲜政府

签订“朝日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根据条约，

朝鲜向日本开放仁川、元山两港；朝日“自由通商”，

日本货物免纳关税，日币可以在朝鲜市场流通；日

本在汉城设立使馆，在各港口派驻领事，日本人享

有治外法权等。［1］江华条约的签订严重破坏了朝

鲜的主权，激化了朝鲜的社会矛盾，从此，朝鲜开

始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

继日本之后，1882 年美国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

条约，随后，英、俄、法、德等国也相继强迫朝鲜

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朝鲜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列强

角逐的场所。外国资本的侵入，给朝鲜带来了严重

的灾难。日本侵略者除勒索巨款，霸占土地，掠夺

农矿产品外，还大肆倾销商品，控制朝鲜的对外贸

易。而朝鲜封建统治集团更是贪污腐化，横征暴敛，

［1］四川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史编写组：《世界近代

史（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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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朝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1882 年 6 月，汉城发生士兵起义，反对掌权的

闵妃集团延聘日本军官改组军队和扣发军饷，起义

者焚烧日本使馆，杀死日本官员，并冲进王宫，打

死民愤极大的反动大臣。这次起义是朝鲜第一次反

日本侵略和反封建统治的人民起义。

19 世纪 90 年代，朝鲜农民起义接连发生，其

中规模最大的是 1894 年由东学党人［1］领导的甲午

农民战争。1894 年 1 月，古阜郡数千农民在全琫准

的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者提出了“拯救百姓于涂

炭，奠国基于磐石，当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

之强敌”的口号。［2］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三万多人，并席卷全国。起义

者严惩贪官污吏，杀死日本投机商，并控制了全罗

道、忠清道和庆尚道，在许多郡中建起了政权机关。

农民起义的发展使朝鲜统治者惊恐万状，他们

一面调军镇压，一面向清政府求救。1894 年 6 月，

清军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兵在牙山登陆。日本侵

略者以清军入朝为借口，立即派遣海陆军在仁川登

陆。7 月 23 日，日军攻占汉城，发动宫廷政变，组

成了亲日的傀儡政府，并唆使该政府宣布与中国断

绝关系，“委托”日军驱逐中国驻军。7 月 25 日，

日本向中国不宣而战，并攻打在朝鲜的清朝驻军，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 月，清军退出朝鲜，日本侵

略者完全控制了朝鲜政府。12 月，日本驻朝鲜公使

井上迫使朝鲜国王高宗发表所谓“洪范十四条”，

阻止朝鲜的政治改革。之后，井上操纵高宗启用从

日本归国的朴泳孝为内务大臣，徐光范为法务大臣。

当时朝鲜统治者内部以闵妃为中心的一派企图投靠

沙俄以牵制日本，日本公使 10 月 8 日派兵冲进王宫，

杀死闵妃，挟持大院君进宫坐镇（史称“乙未事变”）。

此后，朝鲜政府在日本的授意下，于 1895 年 12 月

发布“断发令”，制定有关衣冠的许多规定。警官

率领巡警手持剃刀和剃具爱护威胁剪发。乙未事变

和断发令的实施，成了掀起朝鲜义兵斗争的导火线。

此后，朝鲜国王高宗秘密接近亲俄派，俄公使

趁机诱骗高宗于 1896 年 2 月迁入俄国公使馆，俄

趁机取得了在朝鲜的众多特权，并派军事教练和财

政顾问等，俄在朝鲜的地位迅速提高。1897 年 2 月，

高宗还宫后，由俄军负责宫廷守卫。当然，这一时

期，其他列强也趁机取得了在朝鲜的相应权力。

由于日本政府担心朝鲜落入俄国手中，加之日

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争夺，日俄矛盾迅速激化。

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最后，腐朽的俄国被新兴

的日本战败，俄国被迫退出在朝鲜的势力范围。日

本吞并朝鲜的野心也越来越大。1905 年 11 月，伊

藤博文强迫朝鲜国王缔结了《乙巳保护条约》，确

定朝鲜外交由日本监督，日本在朝鲜设置统监等。

这一条约使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朝鲜只在名义

上是一个独立的自主国家。

1906 年，日本在汉城设立统监府，任命伊藤博

文为第一任统监，伊藤直接掌握朝鲜内阁，他的权

力在内阁之上，朝鲜大臣没有实际权力。为了严密

控制国王，伊藤规定王宫的警卫由顾问的警察担任，

实行门卫制度，无门票者不得进宫。接着又组织了

亲日派的内阁。1906 年 7 月，伊藤派人逼迫国王高

宗退位，并推举李拓为新王。随后，日本与朝鲜签

订《韩日协约》，以条约的形式确立了统监指挥朝

鲜的最高权力。此后，日本依据这一条约，把大量

日本人安插到朝鲜政府各部和地方任职，到1909年，

在朝鲜政府官吏中，日本人任高等官、判任官的就

达 2480 名。［3］同时，伊藤还伙同朝鲜傀儡政府解

散朝鲜军队，规定朝鲜司法和监狱事务由日本来掌

管，至此，朝鲜政府已名存实亡。

日本统监府在朝鲜的几年武力统治，为全面吞

并朝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做好了准备。

1910 年 8 月，日本与朝鲜签订《韩日合并条约》，

规定“韩国全部、一切的统治权完全且永久地让予

日本”，［4］独立的朝鲜正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此后，日本在朝鲜进行了一系列殖民统治立法，这

些立法打断了朝鲜法制自主发展的历程，同时对战

后的韩国法制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东学党：19 世纪 60 年代由崔济愚创立，该派折

衷儒、佛、道三教思想，提出“辅国安民”“广济众生”

的口号，因此深受下层民众的欢迎，教徒发展很快，成为

1894 年朝鲜农民战争的主力。

［2］四川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史编写组：《世界近代

史（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1985 年版，第 262 页。

［3］刘鹏辉、郑信哲：《韩国——雾幕后的国家》世

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4 页。

［4］［日］山中永之佑：《日本近代法导读：资料篇》，

法律文化社 2003 年版，第 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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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殖民朝鲜时期的立法

1910 年日本吞并朝鲜以后，始于 19 世纪 80 年

代的朝鲜法制近代化进程因日本的殖民统治而处于

停止阶段，朝鲜法制发展的民族性、自主性被扼杀，

朝鲜被迫强制性的接受日本殖民主义的法制。在长

达 36 年的殖民统治时期，反映韩国传统文化、历

史与民众心理的法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朝鲜民众

不得不生活在日本殖民地法制的支配之下。殖民地

统治本身是对法制价值的否定，因此，殖民统治时

期的法是缺乏正当性的恶法，这些法律没有合理存

在的依据。［1］但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法律，应当正

视它的存在。

（一）日本殖民者颁布适用的法律

在朝鲜被吞并之前，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明

治宪法暂不在朝鲜实施，由日本驻朝鲜总督掌握

朝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权，并设立朝鲜总督

府法院。随后，日本又以天皇敕令的形式（后改

为法律）规定：在朝鲜，应由法律规定的事项由

朝鲜总督命令决定，这种命令称作“制令”，该

种命令须经天皇“敕裁”。此外，其他总督府训

令以及行政命令也具有法令效力。当然，日本议

会制定的关于朝鲜的法律以及天皇的相关敕令在

朝鲜同样具有法律效力。1910 年 9 月，日本内阁

制定《朝鲜总督府官制》，明确了日本总督的任

命条件及其权限，其第四条规定：“总督依其职

权或根据特别委任，可以发布总督府令，规定一

年以下的惩役或禁锢、拘留、200 日元以下的罚金

等。”［2］这样，殖民统治时期朝鲜的法令结构主

要包括两大类：一是日本天皇及政府议会发布的

法令，主要有敕令、阁令、法律；二是朝鲜总督

府的法令。另外，部分合并前的朝鲜法令经总督

府承认也具有法律效力。

1912 年，日本公布了《朝鲜刑事令》和《朝鲜

民事令》。由于刑事令的制定，1905 年韩国制定的

《刑法大全》的内容大部被废止。根据《刑事令》，

朝鲜基本适用日本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但在刑事

诉讼法的适用中，关于犯罪的搜查、拘留期间、上

诉以及被告人利益等规定的适用予以缩小，关于刑

法上的罪也适用比日本刑法重的《刑法大全》的规

定，如谋杀、故杀等规定。［3］

关于民事法规，1908 年，日本成立“民法调

查局”，在日本民法学家梅谦次郎的主持下对朝

鲜民事法规及习惯进行了三年多的调查，之后，

根据《朝鲜民事令》的规定：除本法与其他法令

有特别规定，（朝鲜之民商事活动）依日本之民

法、商法、民事诉讼法。但为了防止朝鲜人的抵

触，也采取了尊重朝鲜固有法的政策。如在家族

法领域，日本民法承认家督继承，并采用了长男

的单独继承制，而根据朝鲜习惯，继承以祭祀的

继承为中心，财产继承则采用诸子均分制。同时，

与日本小家庭不断增多相比，朝鲜的大家族很多，

并且同族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日本的亲族继

承法显然难以适用。但此后随着朝鲜民事令的不

断修改，在家族、婚姻、继承等方面，日本民法

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4］

在商法领域，统监府时代（1905-1910），韩

国政府曾制定“公司令”，规定公司的设立采用许

可制，其目的是加强对韩国人企业活动的控制。

1910年以后，控制进一步强化。当时颁布的《公司令》

规定：公司的设立必须经朝鲜总督的许可。1920 年，

该法令被废除，一律依日本商法的规定。

据统计，在日本殖民统治的 36 年中，共颁布

270 多件刑事和民事方面的法令。关于这些法律的

价值的评价，韩大元先生认为：一般来说，作为殖

民统治工具的法律，不管其内容如何，在价值上他

只能是一种缺乏民主、正义基础的恶法。因为，服

务于殖民统治的法不能体现法应该追求与体现的正

义要求，故只能是一种恶法。［5］学者们认为，殖

民地法制的负效应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殖民地时

期的法制作为殖民统治的工具，总体上破坏了韩国

社会的结构与传统；其次，有关殖民地法之中的刑

事法律限制了韩国人的思想自由与政治活动；第三，

［1］韩大元：《东亚法制的历史与理念》，法律出版

社 2000 年版，第 143 页。

［2］［日］山中永之佑：《日本近代法导读：资料篇》，

法律文化社 2003 年版，第 273 页。

［3］［日］山中永之佑：《日本近代法导读：资料篇》，

法律文化社 2003 年版，第 276 页。

［4］［日］西尾昭：《韩国的法律与文化》，启文社

1993 年版，第 146 页。

［5］韩大元：《东亚法制的历史与理念》，法律出版

社 2000 年版，第 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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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的适用方面，无视合法程序，推行不平等的政

策。［1］当然，对殖民统治下的法制需要采取历史

尺度与道德尺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虽然日本

的殖民立法是为其殖民政策服务的，在道德上应当

否定其价值，但在历史尺度上也应当承认其一定范

围与程度上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时期，朝鲜的法律

以日本为媒介受到了大陆法系，特别是德国法的影

响。但总体而言，殖民统治时期的法制只是压制与

镇压的工具，是一种反近代的法，不可能形成法制

的状态。正如美国学者比尔所言：在这一时期“其

他政府的直接影响消失了，朝鲜的法律、经济和教

育体制为着日本的剥削目的而发展。对这一古老国

度的人民犯下的更大罪恶是日本试图抑制朝鲜文明

并将朝鲜人民塑造为明治宪法下的天皇的忠诚子

民。日本自己对欧洲大陆法律与国家理论的创造性

适用被强行印入朝鲜的法律意识之中，这种情况直

到 1945 年才结束。”［2］

（二）韩国“临时政府”制定的“宪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

尔逊号召所有的民族实行民族自决，这一声音在整

个受奴役的非西方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朝鲜也不

例外。1919 年 1 月，朝鲜废帝高宗突然身亡，传为

日本人毒死，引起朝鲜民众极大的仇日情绪，以此

为导火线，朝鲜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三·一运动，虽

然遭到日本军警的镇压，但朝鲜人民的反日独立斗

争并没有停止。4 月，聚集在中国上海的韩国爱国

志士组建了流亡政府，即“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以李承晚为主席，并组建了临时议政院，

制定了“临时宪章”。该“临时宪章”共由 10 条组成。

即：大韩民国为民主共和国；大韩民国之临时政府

根据临时议政院的决议进行统治；大韩民国的人民

不分男女贵贱及贫富一律平等；大韩民国的人民享

有信教、言论、著作、出版、结社、集会、住所、

迁徙等自由；大韩民国的人民有公民资格者均有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大韩民国的人民有教育、纳税及

服兵役的义务；大韩民国须向世界发挥神意建国之

精神，为向人类文明及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必须加

入国际联盟；大韩民国优待旧皇室；废除死刑、肉

刑和娼妓制度；临时政府在国土恢复后一年之内召

集国会。［3］由“临时宪章”可以看出：临时政府

并不是要恢复旧的大韩帝国，而是建立新的民主国

家。这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同年 9 月，临时政府又制定了“临时宪法”，

该宪法由前言、正文 8 章（总纲、人民的权利义务、

临时大总统、临时议政院、国务院、法院、财政、

补则）58 条组成。在总纲中宣布国民主权和三权分

立原则，同时规定由临时总统在宪法范围内行使权

力。可以说，这是韩国最早的宪法。此后，在 1925 年、

1927 年、1940 年、1944 年，该临时宪法几经修改，

名称也改为临时约宪、临时宪章等，但其精神为战

后韩国宪法所继承。在现行韩国宪法的前言中有：

我大韩国民继承了，以三·一运动为基础建立的大

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法统，以及反抗不义的四·一九

民主理念。

三、战后韩国对日本殖民立法的清
算与改革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朝鲜重新获得了独立。但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

朝鲜被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于 1947 年 8 月建国，

即“大韩民国”；北部于同年 9 月建国，即“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限于材料，本部分只对韩

国的法制建设予以论述。

从 1945 年至 1962 年是韩国现代法体制的形成

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占领当局以及韩国政府和

学者非常重视国家的法制建设，他们一方面注意清

除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法律，另一方面组织法典起

草委员会，积极进行新法典的编纂工作。

（一）对殖民法制的清算与新法典的编纂。

在日本殖民统治的36年中，颁布了大量的法律、

敕令、制令等，因此，战后韩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

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法律清算。早在 1945 年 11

月，美国在占领区实行军政管理后，立即颁布政令，

废除一切镇压韩国人民的不平等法律，恢复法律面

［1］韩演变：“权威主义的支配结构与法体制”，载

《思想与政策》1989 年季刊。

［2］［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宪

政与权力》，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第 317 页。

［3］［日］西尾昭：《韩国的法律与文化》，启文社

1993 年版，第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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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当时废除的法律主要有：《政

治犯处罚法》《治安维持法》《出版法》《政治犯

观察保护法》等，并剥夺了警察的司法权。除了命

令废除或修改的法律外，其他法律可暂时保留，以

免出现法律真空。作为清理殖民地法的一环，美军

政当局还设立了专门的立法机构。即隶属于美军政

厅的法务局主管有关立法与法制整理工作，而韩国

的过渡立法议院的立法只是一种委任立法行为，还

不能进行自主的立法。在这一时期，美国的临时管

理政府还颁布了《关于韩国人民权力的法令》（1948

年 4 月），这一法令对以后韩国的宪法思想和条款

产生了较大影响。该法令由十二项条文组成，其内

容包括保障宗教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表达和出

版自由、请律师的权利、受迅速而公正审判的权利

以及受平等法律保护的权利。他还禁止酷刑及未经

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自由和财产。［1］

到 1962 年，法令整理委员会共废除了 400 余

件殖民统治时期的法律，同时把 360 多件法令整理

为韩国的法律，尽可能控制法律空白的存在。当然，

对旧法律的清算存在不同的评价，一是认为清算时

间短，难度较大；二是在制定新法与清理旧法的关

系上，简单模仿旧法的现象比较严重，许多法令的

制定只不过是把日文的法典翻译为韩语的法典，缺

乏对法典进行理论的分析与研究；三是由于当时法

律人才的奇缺，系统清理旧法、制定新法的工作自

然遇到各种人力上的困难。［2］

与此同时，韩国建立后，为发展经济，稳定统

治，非常注意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多次组团

赴欧美各国进行考察，并组织法典起草委员会，进

行大规模的法典编纂活动，以建立自主的法律体系。

20 世纪 50 年代是韩国大规模的法典编纂时期，在

这一时期，韩国先后编纂了民法典、刑法典、民事

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商法典，再加上此前编

纂的宪法典，共同组成了六法体系。除了六大法典

之外，还颁布了一系列单行法规作为补充。六法全

书的颁布标志着韩国法律现代化的基本完成。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韩国经济有了较

快增长，70 年代中期以后，韩国逐渐从传统的农业

国过渡到工业国，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结构也发生了

重大变化。与此相关，韩国的法律也进行了一系列

改革，从而较好地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韩

国的现代法律体系日益完备。

（二）韩国“六法体系”的建立

1948 年韩国政府建立后，随即召开最初的国会，

定国号为“大韩民国”，并开始了法典的起草工作。

新法典的起草是与殖民法的清理同时进行的，由于

朝鲜战争的爆发，法典编纂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

战争结束后，旧法的清理和新法的制定又迅速展开，

到 20 世纪 60 年代前半期，新法典的编纂工作基本

完成，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六法体系。

1. 宪法的制定与修改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因

此，韩国在 1948 年获得独立后，首先制定了宪法。

1948 年 5 月 31 日，在韩国第一届国会成立后，由

198 名议员组成的制宪国会同时成立，其主要目的

是制定一部新宪法。1948 年 6 月，产生了两个宪法

草案，一是由著名宪法学家余镇午教授主持起草的

宪法草案，二是由权承烈主持起草的政府宪法草案。

两个草案都规定采取两院制、议院内阁制以及由最

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主要不同点是在教育制度

的规定方面，余镇午案详细规定了有关成人教育、

科学教育等方面的内容。［3］在审议宪法草案时，

围绕议院内阁制和总统制发生了激烈争论，最后，

在李承晚等的坚持下，议院内阁制被否决。

这部宪法在 7 月 12 日通过，17 日颁布实施。

宪法在制定中主要参考了日本宪法、美国宪法以及

德国魏玛共和国宪法，是一部典型的资本主义宪

法。［4］宪法首先规定韩国是一个民主共和国，人

民是统治者和权力的源泉，并规定实行总统制，总

统由三分之二以上国会议员选举产生，任期四年。

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制宪中提出的合理要求没有被

写入宪法，但该宪法的制定表明了以国民主权为基

础的独立国家的诞生，同时也为其他法律的制定奠

定了基础。

［1］［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宪

政与权力》，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第 326 页。

［2］韩大元：《东亚法制的历史与理念》，法律出版

社 2000 年版，第 145 页。

［3］韩大元：《东亚法制的历史与理念》，法律出版

社 2000 年版，第 148 页。

［4］何勤华、李秀清：《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

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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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治势力的不断变化以及政府的更替，韩

国宪法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修改。第一

次修改是 1952 年，当时的总统李承晚为保住总统

宝座，该总统由间接选举为直接选举。第二次是在

1954 年修改总统任期规定，这两次修改都是为李承

晚独裁统治服务的。到 1987 年之前，韩国宪法的

修改共进行了八次，每次修改都是为当权者服务的，

因此，宪法并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1987 年 10 月 27 日，韩国第六共和国宪法诞生，

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九次宪法修改，也是一部真正的

人民宪法。该宪法由序言、正文和附则三部分组成，

正文共 10 章 130 条，附则 6 条。宪法规定了主权

属于国民的原则，并具体规定了三权分立以及国民

基本权利的保障。因此，该宪法的制定在韩国宪政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 民商法的制定

近代以来，韩国的民商法深受大陆法系国家，

特别是日本民商法的影响，在继受外国民商法律的

同时，在家庭、继承等领域保留了大量传统法律，

从而使韩国民商法在许多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

韩国民法典于 1958 年 2 月完成，并颁布实施。

在此之前，仍沿用 1912 年殖民统治时期颁布的《朝

鲜民事令》。在民法典制定时，立法者主要参考了德、

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同时充分考虑韩国当

时的社会与法律状况，尽量在民法典中反映韩国社

会的风俗与习惯。1958 年民法颁布后曾多次进行修

改，最主要的是 1964 年修改和 1990 年修改，现行

民法典即 1990 年修改后的民法典。该法典由总则、

物权、债券、亲属、继承 5 编构成，共 31 章 1118 条。

关于商法典的制定，在韩国建国后的法典编纂

会议上曾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民商合一，一种主

张民商分离。后民商分离论者占了优势，到 1957

年完成了商法典的起草，经国会审议通过，于 1962

年 1 月公布，196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商法典共分

五编：总则、商行为、公司、保险、海商，计 36

章874条。该法曾于1984年和1995年进行较大修改。

3. 刑法典的制定

受传统法文化的影响，刑法是韩国法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独立后，韩国迅速进行了刑

法典的编纂工作。在刑法典的编纂中，广泛参考了

世界主要国家的刑法典，特别是日本、德国、美国

刑法，吸收了各国合理的刑法理论，规定了新的犯

罪构成。

新刑法于 1953 年 7 月由国会通过，9 月颁布，

10 月 3 日起实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1953 年

刑法曾进行了两次大的修改，即 1975 年 3 月的修

改和 1988 年 12 月的修改。现行刑法典即 1988 年

刑法典。该法典由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构成，共 42

章 372 条，另有附则 11 条。

4. 诉讼法的制定

诉讼法的制定对于构成完整的法制形态，保护

公民的权力与自由起着重要作用。根据 1948 年的

军政命令，韩国当时曾引进了英美的当事人主义的

诉讼体制，但由于近代以来受大陆法系的影响，韩

国的诉讼法及诉讼体制仍属于大陆法的体系。

韩国的《刑事诉讼法》于 1953 年开始起草，

1954 年 9 月颁布，法典主要采用了大陆法系的刑事

诉讼制度，同时也受到了英美法的影响。在法典颁

布后作了几次修改，最后一次是在 1987 年。法典

共由 5 编 26 章 493 条组成。

韩国的《民事诉讼法》于 1960 年 4 月颁布，

法典起草中主要参照了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日本

的民事诉讼法。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是 1990 年

修改的，由 7 编 15 章 735 条组成。

到 1961 年，韩国的现代化法律体系基本建立

起来，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

变化，基本法律大都作了修订，使其内容更加充实

和完善。如果说 20 世纪 60 年代是韩国法制现代化

基本完成期的话，80 年代则是韩国法制现代化日益

成熟的时期。［1］此后，韩国社会逐渐走向了法制

与社会发展的良好互动时期。

从总体上看，由于韩国历史上受中华法系的影

响，形成了编纂成文法的传统。近代在日本的影响

下，又受到德国法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在民商法领

域，因此，韩国法律基本上属于大陆法系。当然，

战后在美国的管制下，韩国法律又受到英美法系的

影响，具有某种混合法的特色，但从根本上说，韩

国仍属于大陆法系国家。
 

［1］韩大元：《东亚法制的历史与理念》，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1 页。


